
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

第_______學年度 第_____學期國內交換學生離校程序表 

姓名  
學生證號碼  

交換研修系所  
原就讀學校  

手機  
宿舍房號  

Email  

交換期間 □ 第一學期 (9 月至 1 月)  □ 第二學期 (2 月至 6 月) 

請於每學期退宿時限前完成離校程序 

Step 1 系、所/院 

 歸還借用的各種資料或儀器等物品。 

系、所/院 承辦人員簽章： 

Step 2 圖書館 

 借書紀錄查核（圖書/滯還金已繳清）。 

圖書館 承辦人員簽章： 

Step 3 住宿服務中心（女生第二宿舍） 

 管理員檢查清宿狀況 
 電費計算：_________________ 
 填具住宿保證金退款所需之匯款同意書 

學生住宿中心 承辦人員簽章： 

Step 4 研究發展處 

 繳回本程序表至研究發展處 

研究發展處 承辦人員簽章： 

 


